附件4
	建议/提案办理情况反馈表

	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办单位公章：

	建议/提案案号和题目
	
	领衔代表/提案人（联系电话）
	

	主办单位
	
	单位挂案领导
	

	承办科室
	
	承办人
（联系电话）
	

	是否有与代表/提案人沟通
	有（ ）
无（ ）
	开展调查研究
	有（ ）
无（ ）

	与代表/提案人沟通的情况
	方 式
	A.面商；B.座谈会；C.电话；D.邮件；D.书面；E.其他方式 

	
	时 间
	
	地  点
	

	
	沟通内容
摘要
	

	代表/提案人对建议/提案办理的反馈意见
	满意（ ）    基本满意（ ）     不满意（ ）

	
	
代表/提案人签名：

二〇二六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说明：1.此表由主办单位书面答复代表/提案人时填写；2.“沟通方式”项请主办单位在相应的选项上打“√”。3.本表第一行至第五行的栏目由承办单位填写；第六行的栏目由代表/提案人填写，并亲笔签名（不够填写时，可另纸书写）。4.此表主办单位在抄送建议或提案办理答复给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或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和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六科）时一并附上。5.请主办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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